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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盛世修志，举国称庆。浮梁县(含景德镇)，早在清初便有方志

问世，而编纂民政志尚属首次。民政志是记述本地行政区域内民政历

史和现状的综合性著述，和所有方志一样，它具有“资治、教化、存

史"之作用。历史上就有“治天下者以史为鉴，治郡国者以志为鉴，，

的论述。我们编纂《景德镇市民政志》的目的在于整理民政事业发展

的沿革，为民政事业提供翔实的、严谨的、科学的综合性资料，以便

鉴古治今，革故鼎新，兴利除弊，指导未来，使民政工作更好地为四

化建设服务。为全面深化改革服务o

《景德镇市民政志》在市民政局党委的领导下和市志编纂委员会

的指导下，民政志办全体同志积极努力，广征博采收集了自1 840年以

来各个历史时期的民政工作资料。历时三载(1 98 6．5—1 989．5)，数

易其稿，终于编纂成书。全书除序、概述、凡例、大事记、编后记

外，分机构设置、建制沿革，基层政权建设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，优

待抚恤，复员退伍军人和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安置、革命老根据地建

设、残疾人事业、社会福利事业、社会救济、收容遣送、灾害与救

灾、婚姻登记，殡葬事业、民政工业、人物和其他等1 6章，下分节、

目、子目，共34万余字。本志坚持实事求是的原in,4，运用辩证唯物主

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，力求准确地反映历史与现状，充分体现专

业特点和时代特点，并注意了文字的简洁与严谨，力求符合志体。但

因编辑水平所限和所需资料不足，．断线缺项之处，鲁鱼亥矢之讹在所

”难免，敬请读者不吝指正。

施、伟贤

1 989年5月1 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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